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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文件

书书书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关于杨领航等 !! 人职务任免的通知

攀府人〔!"!#〕!$ 号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，市政

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有关单位：

经 !"!# 年 $" 月 $% 日市政府 市# 次常务会议研

究决定：

任命：

杨领航为攀枝花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（按原

职务层次管理，调任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广为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

一年）；

祝祎为攀枝花市司法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一

年）；

李志为攀枝花市财政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一

年）；

由爽为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（挂

职时间一年）；

孙越为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；

田徽为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挂职

时间一年）；

梁俊为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瑞洋为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

委员会副主任（挂职时间一年）。

免去：

温春生的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；

杨永彬的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

职务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!"!# 年 $" 月 $%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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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关于王发胜等 !" 人职务任免的通知

攀府人〔!"!#〕!! 号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，市政

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有关单位：

经 !"!# 年 $" 月 %" 日市政府 市政 次常务会议研

究决定：

任命：

王发胜为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；

王奎为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（兼）；

刘高华为攀枝花市民政局副局长；

邹明为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

局长；

李恒为攀枝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；

刘双文为攀枝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

局长；

范昌明为攀枝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副主任。

免去：

廖成波的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；

范昌明的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职务；

刘双文的攀枝花市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徐洪江的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

长职务；

邹明的攀枝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发胜的攀枝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副主任职务；

刘高华的攀枝花市统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刘丰的攀枝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

职务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!"!# 年 $" 月 %"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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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!攀枝花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"攀枝花市

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#工作规则$的通知

攀办发%２０２５&１６ 号

各县"区#人民政府'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(市政府各部门'各直属机构(有关单位)

!攀枝花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"攀枝花市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#工作规则$已经市政府同意(现印发

给你们(请认真组织实施*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

攀枝花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"攀枝花市
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#工作规则

工作规　$　　

第一条　为进一步优化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建
设领域议事协调机制(充分发挥攀枝花市国土空间
规划委员会"攀枝花市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#"以
下简称+市规委会市#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领域的
统筹协调作用(制定本工作规则*

第二条　市规委会是市人民政府议事协调机
构(主要研究审议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'耕
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察领域的重大事项*

第三条　市规委会工作经费纳入市级财政
预算*

工&规　'()*

第四条　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主要职责)

"一#贯彻落实党中央'国务院(省委'省政府(

市委'市政府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决策部署-
"二#研究审议全市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

政策'制度和技术标准-
"三#审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'跨县级行政区

域的国土空间规划'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'乡镇国土
空间总体规划(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
划及城市设计(市人民政府指定其他需要审议的国
土空间规划-

"四#审议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
用地性质'容积率'建筑密度等强制性指标的优化
调整-

"五#审议全市涉及空间利用的产业规划及自
然保护地'交通'能源'住房城乡建设'水利'农业农
村'林草'矿产资源'公共服务设施'市政基础设施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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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文化保护 !历史文化名城"名镇"名村"街区

等#"城市更新"风貌塑造"综合防灾等专项规划$

!六#审议使用尚未编制详细规划用地的市级

以上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暨规划条件$

!七#审议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!含经开区"工

业园区"化工园区等#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工程设计

方案$

!八#审议全市 ３Ａ级以上!含拟创#景区规划设

计$

!九#审议中心城区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

工程设计方案$

!十#审议在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条件下%涉

及市辖三区"国家钒钛高新区已出让经营性用地的

用途"容积率指标的调整$

!十一#审议市级相关部门对未取得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"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

建设且性质严重"影响恶劣"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等重

大违反规划事项的拟处理意见$

!十二#听取市级以上重点项目及重要文化旅

游景观项目选址汇报$

!十三#备案审查全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及

其他乡镇的详细规划$

!十四#备案指导全市共同富裕和美村庄建设

示范片"６００ 人以上的大型聚居点总体规划和风貌

设计$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及其他乡镇的重大开发

建设项目建筑设计$

!十五#统筹协调跨行业"跨地区"跨部门的国

土空间规划工作和其他涉及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重

大事项大

第五条　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察领域主要

职责'

!一#贯彻落实党中央"国务院%省委"省政府%

市委"市政府关于耕地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$

!二#研究确定国土空间规划中耕地保护目标

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$

!三#研究安!全市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反全市

国整整和自然资源领域和出市国整'(项工作%协

调调决重点决点市国大

第六条　审定和审整市规委会工作规规大

第七条　　.市委"市政府政府的其他事项大

第三章　机构设置

第八条　市规委会主任委市政府市2.任$任

一一主任委市委一56!主要主责耕地保护工作#%

市政府8务一市2!主要主责市规委会工作的统筹

协调#.任$9行一主任委市委:工主责城乡建设

责规划领域的8委以及市政府:以自然资源和规划
!规划划#"城市建设领域的一市2.任$一主任委

市政府:以工业经工"业经体经"农业农村"文化旅

游领域的一市2.任$AB委市C委D委"市法院"

市E察院"市委FG部"市委HI部"市委统统部"市

K安安相关主责人%人N工业经工"业经体经"自然

资源和规划"城市建设"农业农村"文化旅游领域的

市政府一O52%市发发整Q委"市经工和RS化

安"市业经和体经安"市TU安"市民政安"市V法

安"市W政安"市人X资源社会保资安"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安"市Z[\]安"市^_城乡建设安"市政

`ab安"市cd安"市农业农村安"市e务安"市文

文旅安"市gZhi委"市jk以理安"市审计安"市

城以9法安"市市lD以安"市统计安"市国m府"市

经工合作安"市n业安"市o务安"市p防防rst"

国uvwxyzKV主要主责人%(县!区#人民政

府"国家钒钛高新区以委会主要主责人FA大

第九条　市规委会下设府K会大 府K会设在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安%主责市规委会的的8工作大

府K会主任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安主要主责人

}任%府K会一主任委市经工和RS化安"市^_城

乡建设安"市文文旅安"市城以9法安"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安:以主责人}任大

第十条　规委会府K会主要职责'

!一#主责市规委会会议议国议�"审查查关$

!二#主责市规委会及规委会府K会会议FG

筹备%会议6�"会议C要的要�以及文件及案的议

�"整理"调整"�及等工作$

!三#主责�政市规委会审议`�的相关议国%

督府(项议定事项及政府的其他工作的落实%定定

４ 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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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不定期向市规委会汇报相关工作!

"四#承担市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工

第十一条　市规委会下设专家和公众代表委员

会会历史文化保护及城市景观艺术委员会工

专家和公众代表委员会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主要负责人兼任任成员由规划会土地会环保会经

济会社会会建筑会市政会园林会景观会交通会水利会电力会

通信会文化会艺术会教育会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及市人大

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和市政协人口资源环

境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组成工 主要职责为派员参加市

规委会全体会议会专题会议会规委会办公室会议任并

发表意见工

历史文化保护及城市景观艺术委员会主任由市

文广旅局主要负责人兼任任成员由文化会园林会景观会

美术会雕塑会摄影等方面的专家委员组成工 主要职责

为对全市涉及空间利用的历史文化保护"历史文化

名城会名镇会名村会街区等#专项规划会３Ａ级以上"含

拟创#景区规划设计会重要文化旅游景观项目选址

等市规委会拟审议议题进行审查工

第十二条　市规委会成员实行继任制任因换届会

调任等原因离开的成员任其继任人自然成为市规委

会成员工

会成员　　%&'

第十三条　市规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体会

议会专题会议会规委会办公室会议工

"一#全体会议工 主要协调全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建设领域的综合性重大工作任由市规委会主任或

受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任全体成员参加任邀请省政

府派驻攀枝花市自然资源督察员及其他相关部门列

席工 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 １ 次任根据需要

可随时召开工

"二#专题会议工 分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

域以及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察领域两个专题工

１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专题会议工 审议

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专项工作任由市规委

会主任或受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任第一副主任会执

行副主任会副主任以及联系工业经济会教育体育会自

然资源和规划会城市建设会农业农村会文化旅游领域

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任市发展改革委会市经济和信息化

局会市教育和体育局会市公安局会市民政局会市司法

局会市财政局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市生态环境局会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市交通运输局会市水利局会市农

业农村局会市商务局会市文广旅局会市卫生健康委会市

应急管理局会市城管执法局会市国动办会市林业局会市

消防救援支队会国网攀枝花供电公司等成员单位参

加任邀请省政府派驻攀枝花市自然资源督察员会专家

和公众代表委员会 １～２ 名成员及与议题相关的部

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工

需提请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专题会议研究

审议的议题任经规委会办公室会议初审会书面征求市

规委会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成员单位意见任符

合上会条件的任由规委会办公室形成议题审批单报

市规委会相关副主任审定任最后经市规委会主任审

批同意后提请专题会议审议工

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专题会议议题由申报

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汇报!两个单位以上联合申报

的议题任应确定主汇报单位任其余单位补充汇报工 参

会成员单位应对每个议题发表明确意见工 会议审议

和决定事项实行票决制工 审议意见由参会成员无记

名投票表决任投票结果现场统计并当场宣布任须经
２／３ 以上的参会成员同意方可通过工 表明不同意意

见的成员任应在投票表格上注明理由和建议工

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域专题会议原则上每个

月至少召开 １ 次任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工

２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察领域专题会议工

协调会研究会审议耕地保护重大工作事项和自然资源

领域突出问题整治专项工作任务任由市规委会主任

或受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任议题涉及的相关副主

任会成员单位参加任邀请省政府派驻攀枝花市自然资

源督察员及其他相关部门列席工

拟提请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察领域专题会议

讨论的议题任符合上会条件的任规委会办公室形成议

题审批单报市规委会相关副主任审定任最后经市规

委会主任审批同意后提请专题会议审议工

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察领域专题会议根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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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需要不定期召开!

"三#规委会办公室会议! 由规委会办公室主

任主持$也可由受委托的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$

根据工作需要和具体议题情况适时召开$对拟提请

市规委会审议议题进行审查! 会议由专家和公众代

表委员会成员及议题涉及的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领

域成员单位参加$邀请省政府派驻攀枝花市自然资

源督察员及其他相关部门列席! 历史文化保护及城

市景观艺术委员会应就涉及职责范围内的议题$先

行组织会议审查并提出意见%建议后报规委会办

公室!

"四#全体会议%专题会议%规委会办公室会议

议定意见应形成会议纪要$会议纪要由规委会办公

室起草$会议主持人签发! 经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

审议通过的事项$原则上由各县"区#人民政府%国

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和市级相关部门按照会议议定

事项组织实施$由规委会办公室做好跟踪推进和督

查督办查需市政府批准%批复%公布的事项$由相应分

管副市长签发查需市政府上报的事项$由市长签发!

"五#市规委会工作规则不替代各成员单位的

部门法定职责$不承担应由各成员单位负责的业务

工作! 各成员单位之间应当加强沟通交流$按照职

能职责做好相关工作$形成合力!

"六#提请市规委会审议的重要议题$在报市规

委会审议前$须按规定报市委同意!

第十四条　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$参会人员原

则上不得缺席或者他人替会$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$

应在会议召开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$委托有关负责

人参会$并向规委会办公室报备!

第十五条　下列事项办理程序要求'

"一#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经市规委会研究$报

市政府常务会议%市委常委会会议并经市人大常委

会审议后$报省政府审批!

"二#市辖三区%国家钒钛高新区已出让经营性

用地的用途%容积率指标原则上不允许调整$符合法

合法规政法规定规需调整的$经市规委会研究后$报

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%市委常委会会议审定!

"三#市级相关部门对市级得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可%市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可规定进行建设定

性性)重%重+,-%./发发会不会定2重大大4

规划事项进行划理$在作出在定前$应应拟划理意见

经市规委会研究后$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%市委常

委会会议审定!

"四#全市全地保护地保的重大事项$报市政府

常务会议审议%市委常委会会议审定!

第五章　附　则

第十六条　上报市规委会审议议题上报$由由

报单位负责单位!

第十七条　　工作规则自工布之布起施行$由

规委会办公室负责委办!

公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攀单发发攀枝花

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议事规则市 发攀枝花市国土

空间规划委员会成员空单市的通的通"攀办H,２０２３-

３２ ３#同时同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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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印发!攀枝花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"的

通　知

攀住建规#!"!#$! 号

各县%区&人民政府'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(市级有关部门'有关直属机构(有关单位)

!攀枝花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"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(现印发给你们(请认真组织实施*

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!"!# 年 $ 月 %% 日

攀枝花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

第一章&总&则

第一条&为完善本市住房保障体系(规范公共

租赁住房%以下简称公租房&管理(根据!公共租赁

住房管理办法" %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%% 号&'

!住房和城乡建设部&国家发展改革委&财政部&

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"

%建保#!"%建$## 号& !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

部门关于印发部四川省申请公租房请一件事-实施方

案.的通知"%川建住保发#!"!#$% 号&等文件精神(

结合本市实际(制定本办法*

第二条&本办法所称公租房(是指由各级政府

投资建设(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(面向符合规定

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'城镇中等偏下收

入无房家庭'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

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*

第三条&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范围内公租房的申

请审核'轮候配租'使用退出'监督管理等工作*

第四条&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公租房管理政

策制定(指导监督各县%区&'国家钒钛高新区公租

房管理工作*

财政部门)负责按预算管理规定做好财政投资

建设的公租房相关资金保障工作*

公积金主管部门)负责对接相关业务系统信息

共享事项(查询申请人的公积金缴费情况*

教育部门)负责新就业无房人员学历信息核验

%本市普通高中'教育部门主管的中等职业学校及

以下学校学历&*

公安部门)负责对接相关业务系统信息共享事

项(核验个人身份信息%户籍'居住证信息&'车辆信

息'死亡注销户籍人员等信息*

民政部门)负责对接相关业务系统信息共享事

项(通过数据查询核验方式获取低保对象'特困人

员'低保边缘家庭'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救助信息信

息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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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交互材料查询核验成年孤儿和收养孤儿家庭相

关信息!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"负责对接相关业务系

统信息共享事项#查询核验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$

养老金领取情况等信息!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"负责查询核验申请人及家

庭成员的不动产登记信息!

卫健部门"负责将相关信息共享至省共享平台#

共享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等信息!

退役军人事务部门"负责查询核验享受国家定

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信息!

市场监管部门"负责查询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开

办经营主体情况$外来务工人员所在经营主体登记

注册地信息#包括任职情况及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信

息等!

残联"负责对接相关业务系统信息共享事项#查

询核验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残疾信息!

消防救援部门"负责查询核验消防救援人员

信息!

工会"负责查询核验工匠$劳模信息!

其他部门"根据住房保障政策要求#法院$税务$

人民银行$金融监管等主管部门负责职能范围内的

保障人群相关信息查询核验工作!

各县%区&政府$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为公租

房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#县%区&$国家钒钛高新区

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为公租房管理的实施主体#负责

资格审核$信访处理$档案管理及本级管理的公租房

配租$轮候等工作! 街道办事处%镇人民政府&负责

公租房申请要件初审#做好公租房小区自治组织建

设$社会管理和服务等工作! 县%区&$国家钒钛高

新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$街道办事处 %镇人民政

府&$公租房的所有权人和运营管理单位按照职责

分工#做好租赁合同签订$租后管理$维修养护等

工作!

第二章　申　请

!"#　申请人包括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#

主申请人须年满 １８ 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!

个人申请的#本人为主申请人本家庭申请的#应确定
１ 名家庭成员为主申请人#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

请人#共同申请人是指#夫妻$未成年或无自理能力

的子女以及有法定赡养$扶养或者抚养关系并长期

共同生活的人员!

!的#　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满足以下

条件"

１主申请人具有我市户籍本

２申请人在市辖区%县城&城区范围内无住房

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２０ｍ２#唯一住房由房

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为 Ｃ$Ｄ级危房#并同意实施危

房改造#在改造或安置过渡期间可申请入住公租房本

３申请人中有经认定属于分散供养特困人员$

最低生活保障对象$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$刚

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低收入人员!

!人#　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应满足以

下条件"

１主申请人具有我市户籍本

２申请人在市辖区%县城&城区范围内无住房

或唯一住房由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为 Ｃ$Ｄ级危

房#并同意实施危房改造#在改造或安置过渡期间可

申请入住公租房本

３申请家庭年收入 １０ 万元以下%不含 １０ 万

元&或个人年收入 ５ 万元以下%不含 ５ 万元&!

!万#　新就业无房职工应满足以下条件"

１主申请人自毕业的次月起计算#毕业未满
５ 年本

２申请人在申请地就业#与用人单位签订 １ 年

以上有效劳动%聘用&合同#且在我市连续缴纳住房

公积金或社会保险 ６ 个月以上本

３申请人在市辖区%县城&城区范围内无住房#

且用人单位未提供住房或者住房补贴%补助&!

!补#　稳定就业的无房外来务工人员%含农

民工$农业转移人口&应满足以下条件"

１申请人在申请地就业#与用人单位签订 １ 年

以上有效劳动%聘用&合同#且在我市连续缴纳住房

公积金或社会保险 ６ 个月以上本

２申请人在市辖区%县城&城区范围内无住房#

８ 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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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用人单位未提供住房或者住房补贴!补助"#

３申请家庭年收入 １０ 万元以下!不含 １０ 万

元"或个人年收入 ５ 万元以下!不含 ５ 万元"万

第十条　申请人存在以下任一条情况%均不纳

入保障范围万

１申请人将房屋产权转让他人未满 ５ 年的%不

纳入保障范围万 申请人因重大疾病需要转让房屋进

行治疗等特殊情况不受 ５ 年限制万

２申请人中任 １ 人购买价值 ８ 万元以上车辆

的%不纳入保障范围万

３申请人中任 １ 人在工商登记部门注册资金

为 １０ 万元!含 １０ 万元"以上经营实体!有两个以上

注册经营实体的合并统计"万 申请人将超过标准的

经营实体注销或变更不满 ３ 年的%不纳入保障范围万

４申请人住房公积金余额达 １０ 万元!含 １０ 万

元"以上%不纳入保障范围万

第十一条　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家城镇中

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需向户籍所在社区递交申请资

料#新就业无房职工家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需向

就业或拟申请房源所在社区递交申请资料万

第十二条　申请公租房%需提交下列相关资料资

１书面申请书!含住房情况说明"#

２２攀枝花市城镇居民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

表)#

３县!区"民政局出具的城镇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家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城镇低保边缘家

庭家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有关印证资料的原件

及复印件!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"#

４主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

原件及复印件#

５婚姻状况资料!婚姻关系发生多次变化的%

需提供每一次的婚姻关系资料"#

６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收入有关印证资料
!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家稳定就业的无房外来务

工人员提供"#

７主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!新就业无

房职工提供"#

８主申请人的工作情况说明或劳动!聘用"合

同原件及复印件!新就业无房职工家稳定就业的无

房外来务工人员提供"#

９主申请人所在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
书复印件加盖公章!新就业无房职工家稳定就业的

无房外来务工人员提供"#

１０主申请人在我市连续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社

会保险的年限印证资料!新就业无房职工家稳定就

业的无房外来务工人员提供"#

１１其他相关资料万

他相关　　　%

第十三条　初审万 社区收到申报资料应及时办

理%就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收入家车辆家住房状况

及其他材料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进行核验万 符合条件

的%将意见和申请材料一并报送所在街道办事处
!镇人民政府"万 街道办事处!镇人民政府"自收到

社区报送的申报资料起 ５ 个工作日内%对申报资料

进行全面核实和初审万 对不符合条件的%一次性书

面告知社区%社区应当通知申请人在 ５ 个工作日内

提供相关证明或资料%否则视为自动放弃申请万 对

符合条件的%街道办事处!镇人民政府"将初审意见

和申请材料一并报送县!区"家国家钒钛高新区住房

保障主管部门万

第十四条　核验万 县!区"家国家钒钛高新区住

房保障主管部门自收到初审意见和申请资料之日立

即组织信息查询核验工作%多部门并联信息查询核

验应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反馈县!区"家国家钒钛高新

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万

第十五条　复审万 县!区"家国家钒钛高新区住

房保障主管部门收齐核验信息后应于 ５ 个工作日内

完成资格复审万 对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%应当书面

通知并说明理由%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当在 ５ 个工作

日内申请复核%县!区"家国家钒钛高新区住房保障

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复核%并在 ５ 个工

作日内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万 对符合条件

的%将申请人有关情况在社区办公地点家官方网站或

媒体等平台公示 ５ 个工作日%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

成立的%作为公租房保障对象予以登记并纳入轮

９􀁉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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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库!

第四章　轮候与配租

!"#$　公租房配租应当遵循公开"公平和

公正的原则#实行集中配租和常态配租! 由各县
$区%"国家钒钛高新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结合可配

租房源情况明确配租方式"制定配租方案并向社会

公布! 已取得公租房资格的申请人#在房源不足的

情况下实行轮候管理!

企事业单位投资的公租房的供应对象范围#可

以规定为本单位职工!

!"%$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申请人在同等

条件下可优先配租配

$一%有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或最低生活保障对

象的象

$二%有残疾军人"烈士遗属等优抚对象的象

$三%民政部门认定的孤儿且已年满 １８ 周岁以

上的象

$四%有残疾人的象

$五%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象

$六%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象

$七%有未成年子女的二孩以上家庭象

$八%符合规定的其他对象!

!"对$　集中配租通过随机摇号"抽签等方

式确定选房顺序象常态配租根据申请人申请时间确

定选房顺序!

已享受租赁补贴的申请人#将在分房后自动终

止租赁补贴保障资格!

!"租$　符合配租条件的家庭或者个人原则

上只能申请承租 １ 套公租房! 共同申请人数达 ４ 人

以上#可酌情分配 ２ 套公租房!

!套"$　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与公租房所

有权人或其委托的运营管理单位签订租赁合同#租

赁期限一般不超过 ５ 年!

!套"年$　对登记为轮候对象的申请人#应

当在轮候期内安排公租房#轮候期不超过 ３ 年!

!套"套$　轮候期内暂无法安排公租房的#

各县$区%"国家钒钛高新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可向

符合条件的轮候对象发放租赁补贴!

!套"赁$　东区辖区公租房租金标准按照
(关于核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批复)$攀发改

价格格２０１６２１５ 号%执行#其他县$区%"国家钒钛高

新区相关部门依据同地段"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

金合理确定#原则上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

的公租房租金标准按原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执行$仍

按原市物价局攀价费 格 ２００８２ ４３ 号规定执行#即
１００ 元／平方米,月%#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

庭"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租赁的公租房

租金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同地段"同品质"同类型普通

商品房市场租金的 ６０％! 租金实行动态调整#并向

社会公布! 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免

收住房租金#对其他类别的残疾人家庭减半收取住

房租金象对因重大疾病导致经济困难的城镇低收入

住房困难家庭#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可减免住房租金!

!套"住$　政府投资的公租房租金收入#应

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缴入同级国库#实行
实收支两条线.管理! 租金收入应专项用于维护"管

理支出"物业服务经费不足的部分#支持购买公租房

保险和加装电梯! 租金收入用于上述款项的不足部

分由各县$区%"国家钒钛高新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

报同级财政纳入预算!

第五章　使用与退出

!套",$　承租公租房期间#因就业"子女就

学"出行不便等原因#承租人可向公租房所有权人或

其委托的运营管理单位申请互换住房或调换空置

房! 租赁合同期限内可进行 １ 次互换或调换!

!套"#$　租赁期届满需要续租的#承租人

应当在租赁期满 ３ 个月前向各县$区%"国家钒钛高

新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! 住房保障主管部

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

核#经审核符合条件的#准予续租#并签订续租合同!

未按规定提出续租申请的承租人#租赁期满应

当腾退公租房象拒不腾退的#公租房的所有权人或者

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#要求

承租人腾退公租房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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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!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应当退

回公租房。

（一） 转借、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租

房的；

（二）改变所承租公租房用途的；

（三）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租房，拒不恢

复原状的；

（四）在公租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；

（五）无正当理由连续 " 个月以上闲置公租

房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法或者违约行为。

承租人拒不退回公租房的，县（区）、国家钒钛

高新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退回；逾

期不退回的，县（区）、国家钒钛高新区住房保障主

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!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腾

退公租房，并由县（区）、国家钒钛高新区住房保障

主管部门终止公租房保障资格：

（一）租赁期内，承租或者承购其他保障性住

房的；

（二）租赁期内，通过购买、受赠、继承、婚姻状

况变化等方式获得其他住房并不再符合公租房保障

条件；

（三）累计 " 个月以上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，经

催缴仍不缴纳；

（四）租赁合同到期续租，经审核不再符合公租

房保障条件。

承租人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可向公租房的

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申请不超过 " 个月

的搬迁期，搬迁期内租金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数额

缴纳。

搬迁期满不腾退公租房，承租人确无其他住房

的，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缴纳租金；承租人有其他住房

的，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责令其腾退，逾期未腾退

的，公租房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以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承租人腾退公租房。

第二十九条!承租人可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指定

物品处置人。 承租人死亡且无其他共同承租人的，

公租房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应通知指

定物品处置人，处理遗留在公租房内的物品。 物品

处置人拒绝处理或联系不上物品处置人的，公租房

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在公证机构见

证下收回房屋。

。"#!$%&'

第三十条!利用相关业务系统信息资源共享平

台实现对承租人住房、死亡情况动态监管，发生变化

的，不动产登记、民政等部门应及时推送至住房保障

主管部门。

第三十一条!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市财政局

等有关部门应对各县（区）、国家钒钛高新区公租房

管理工作开展随机抽查，对不符合规定的，督促县
（区）整改。 市级相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

行监管责任。

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应加强

对公租房资格申请审核、轮候配租、租后管理、动态

监管、档案管理等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三十二条!各类租赁企业、房地产经纪机构

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开展与公租房相关的出租、转租、

分租等经纪业务。 发现上述行为，由行业主管部门

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第三十三条!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

假材料申请公租房的，市、县（区）住房保障主管部

门不予受理，给予警告，并记入公租房管理档案。 以

欺骗等不正当手段，登记为轮候对象或者承租公租

房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，记入公租房管理档

案，登记为轮候对象的，取消其登记；已承租公租房

的，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租房，并按市场价格补缴

租金，逾期不退回的，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，承租人自退回公租房之日起 起 年内不得再次申

请公租房。

第三十四条!住房城乡建设（住房保障）主管

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公租房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本办

法规定的职责，或者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

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

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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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!附!则

第三十五条!本办法施行后!原租赁合同在有

效期内的!可继续执行行

第三十六条!面向人才#教师等群体筹集的公

租房!由运营管理主体或主管部门自行制定具体的

管理办法行

第三十七条!长期闲置的公租房!各县$区%政

府#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可适当放宽户籍#住房#

财产和收入等准入条件行

第三十八条!本管理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
负责解释行

第三十九条!本办法自 本办本法 年 % 月 &法 日起施

行!有效期 法 年行

附件件&'攀枝花市城镇居民公共租赁住房申请

审批表
本'攀枝花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$合

同范本%

附件 &

攀枝花市城镇居民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

主

申

请

人

信

息

姓!名 性别 民族 联系方式

身份证号 婚姻状况

户籍地址 市!!!!县$区%!!!!街道$乡镇%

申请地
所属 市!!!!县$区%!!!!街道$乡镇%

拟申请公
租房保障
方式$勾
选一项%

□实物配租
□租赁补贴 工作单位

所属类型 所属群体

人均住房
建筑面积
$(本%

□!!!!(本

□无!!房
车辆信息 □有!!辆车!车辆价值!!!!万元

□无!!车

共
同
申
请
人
信
息

姓名 与申请
人关系 民族 婚姻

状况 身份证号 是否共
同居住 所属群体

所有申请人数 共!!!!人

家庭$个人%年收入$元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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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
先
保
障

!无　!低保　!特困　　　!低保边缘
!刚性支出　　!优抚对象　!其他：　　　　

申请家庭具结

　　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已阅读填报须知，同意由住房城乡建设（住房保障）主管部门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
存档，同时授权贵单位到相关单位进行核实审查，并承诺遵照公租房管理办法及相关政策规定申请公共租
赁住房，对填报内容和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 如有虚假，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全体申请人签名（按捺手印）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区民政／退役／工会等部门审查意见（如能提供
相关文件或证书，或通过共享信息核实的，则不再由
审核部门签章）：

签名（盖章）
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社区审查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
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街办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审查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（县）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查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日"#$：

１“家庭（个人）年收入”填写上年度可支配收入。

２“优先保障”按实际情况选填，非优先保障对象，勾选“无”。

３所属类型：在“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、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、新就

业无房职工、外来务工人员”选择一项填写。

４所属群体（非必填项）：属于“环卫工作、公交行业职工、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、残疾人、享受国家定期抚恤

补助优抚对象、青年医生、青年教师、乡村教师、农民工、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、家政从业人员、消防

救援人员、见义勇为家庭、四川工匠、市级以上劳模家庭、困境儿童家庭、有未成年子女家庭、成年孤

儿和收养孤儿家庭、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、多子女家庭、人才”的应填尽填，可多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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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!

合同编号：第""号

号"#$%&'()*'(+,
（合同范本）

出租方：

承租方：

房　号：

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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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条款与提示

!!一、公共租赁住房系解决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

家庭、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业职工

和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的阶段性居住困难而修

建的保障性住房。 凡不具备政府规定条件的公共租

赁住房保障资格的家庭和个人，不得申请租住公共

租赁住房。 凡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、家庭人口及住

房等情况，以欺诈行为骗取入住公共租赁住房的，收

回房屋，取消其承租资格，追究其法律责任，并进行

失信行为记录。

二、承租人因家庭人口、家庭收入或住房等情况

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租住资格的，应当

主动告知出租人，租赁合同提前终止，返还公共租赁

住房。 隐瞒真实情况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拒不返还的，政府及其授权的主管部门依法或按约

定收回。

三、公共租赁住房仅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

及其家庭成员居住使用，亦可由保障对象之间合租

居住使用，承租人不得转借、转租、非居住使用、擅自

改变房屋结构或无正当理由连续 " 个月未在承租房

屋内居住，否则收回房屋，并取消其承租资格。

四、承租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房屋

租金。 累计 " 个月未支付租金的，收回房屋，取消其

承租资格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
五、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期限届满，承租人应返还

承租房屋。 需要继续租住的，应当在合同期满 应 个

月前提出续租申请，经审查符合续租条件的，重新订

立住房租赁合同。

六、本合同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租住公共

租赁住房的重要文书，请妥善收存保管。

攀枝花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使用说明

!!一、订立本合同前，承租人可对拟承租房屋进行

实地查看。 双方当事人应当仔细阅读合同条款，特

别是其中具有选择性、补充性、填充性的内容。 对于

合同条款及专业用语不理解的，可以向当地住房保

障主管部门或法律服务机构咨询。

二、“!!!!”部分为填写内容。

三、除法律、法规、规规及政及规定的内容及要

定（$%&行内容）'，双方当事人应当双方自自、

公公及,实信用的实则订立合同，任任一方不得一

自0的的2$345一方。

四、本合同文本由本合同文住房和城住建建<

=责解责。

攀枝花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

!!出 租 人：

?系地系：

承 租 人：

：BCD： ?系EF：

性!!别： ?系地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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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*2、2、(4567892:，;<=>、?=

(@ABC>DE，，G%(HG%I?'GJK

LGJMNOPQR，STUVW。

第一条　出租人资格

UVWHG%X?'GJKLY/Z%[-\

]9^_`abc。

第二条　承租人资格

UVW，G%租人资格hijkl　　　m

no：

（Q）pqrKLstuv
（（）#>）jqryLuv
（z）{I|yL}~
（�）���~%�

UVW��#，�，G%9no����，，G

%������HG%。 W格，UVW��QRW

�：Q：，G%9no����（��，G%��

����），HG%�　"，G%���9no�

�G���。 �G�。 人资格9��¡¢£，�

¤，G%no���，���¥no����¦格

§¨ ���9G���©ª«¬，­（®¯°±）

²¡G�。

第三条　公共租赁住房基本情况
（Q）HG%HG9?'GJKL（ªj³´µ

KL）¶·i　　　　（¸／¹／)u／»¼{¸）　

　　　（½／¾）　　　　¿　　À　　bÁ　　　

¿LÂ，µKLÃÄÅÆX　　　=�Ç。

（（）µKLÈhÉÊÉË、ÌÍÌÎ、Ï0Ð

Ñ²bÒUVWÈ8。 µÈ8ÓXHG% ÔUV

W资:Õ，G%¢ÖµKL(，G%租UVW×Ø

[ÙÚÛ�ÜÝµKL格9Þ�ßqà"。

第四条　租赁期限、用途
（Q）µKLGJáâX　　ã，ä　　　　ã

　　å　　æçè　　　　ã　　å　　æÛ。

（（）µKLéê�ëì%('Wëì%'W

íKîC。

第五条　租金标准、支付方式及期限
（Q）µKL9G�X　　　Á／å（ïð：　　

　　　　），Ð|ñ　　Á／=�Ç·å,òó²^

ñ　　Á／å>-.ñC¢ôÐ|?õ。

（（），G% （（å、（ö÷、（øã、（ã）ù

Ö。 ú，G%租ûüµKLýþ格ÿG�Q次6ù

Ö给HG%，提前十个~ÓæùÖjá9G�。

（z），G%采ü（（¤�、（微B、（银�转

账）>�式ùÖ（úHG%(，G%ä�资:）。

第六条　租房保证金

，G%租LÂ¢Ö前，ÕHG%ùÖlQ次L

ÂG�格，Q­Ö给HG%GL保证�　　　　　

　Á（ïð：×××）。 GJá届满ÜÝLÂ格，，G%

y违资�X9，HG%全额¯ÝGL保证�U�
（�«利息）。

第七条　租赁期间相关费用的承担

GJá间9Ï0ñC，��资: Ôjk�式

，担：

（Q）ôµKL/09'C部c、'CÉÊÉË

9维Î、更{(改造9专N维Î资�,Ï02:�

úHG%，担9-.ñC，úHG%，担。

（（）LÂGJá间，��9ôîC，GLÂÏ

09ñC，包括但�âi水电气ñ、Ð|服�ñ、电

视电话网络ñ、òó处añ、车辆停放服�ñ，ú，

G%，担。

第八条　房屋的交付及返还
（Q）HG%ÿµKL¢Ö，G%：UVWÈ8

载明9《LÂÈhÉÊÉË、ÌÍÌÎ、Ï0ÐÑ²

b》，经��¢ß人字­移¢µKLýþX¢Ö。

（（）GJá满�再续G[ëì续G未©核�，

ª,GJá间，G%�再符V?'GJKLGK条

8须提前ÜÝLÂ9，，G%äq到HG%ÜÝL

Â通�¦æç ２０ æ内，ÿµKL,ÈhÉÊÉË(

Ï0ÐÑÜÝHG%。 ÜÝLÂ格，，G%��保

持µKL,ÈhÉÊÉË9正常îC状态，结²G

�、ñC>全部款N。

ÜÝLÂ�，G%遗留9ÐÑ，HG%可Ó废

弃Ð处a。

第九条　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、相关物品的

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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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所称维修!包括但不限于对房屋"附属设

施设备及相关物品的维护"修理"更换#

$一%租赁期间!出租人承担不可归责于承租人

的下列项目的维修的

１共用部位"共用设施设备共

２房屋基础"墙体"柱"梁"楼地板"天棚等

构件共

３相关规定由出租人承担维修义务的项目共

４依法由维修资金开支的维修科目#

$二%租赁期间!承租人承担下列项目的维修的

１房屋门窗的玻璃及门框扇"窗框扇等共

２分户水表后的水管"水龙头"洗涤盆"大便器

等给排水设施共

３分户电表后的电线"插座"开关"灯具等供电

照明设施共

４故意或者过失损坏的房屋构件"配套设施设

备及相关物品等#

$三%应当由第三人维修的!由出租人负责联系

维修!承租人也可以自行联系维修#

$四%承租人负责维修的项目!承租人可以自主

选择维修人!维修费用自行承担#

房屋所在小区及房屋对维修的项目在规格"尺

寸"材料"工艺等方面有统一要求的!承租人按照统

一要求进行维修#

$五%出租人因维修影响承租人居住的!相应减

少租金或者延长租赁期限#

$六%出租人对该住房进行检查或维修!承租人

给予必要的协助# 因承租人原因导致该住房未及时

检查"维修导致人身伤害"财产损失的!由承租人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#

$七%任何一方怠于履行维修义务而导致损失!

造成自己损失的自行承担!造成对方或者第三人人

身伤害"财产损失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#

第十条　房屋的使用
$一%承租人应安全"合理地使用该住房"附属

设施设备及相关物品# 因使用不当"擅自拆除或者

改造导致该住房"附属设施设备及相关物品损坏的!

承租人负责修复或者赔偿# 承租人不得有下列危及

人身和房屋安全的行为的

１擅自拉接电线或使用不合格的电器"电线"

插座"开关等设备或超负荷用电"窃电共

２擅自改装室内给排水"燃气管线共

３在房屋内或者公共部位存放易燃易爆"有毒

有害等危险物品共

４在房屋内堆放超出房屋使用荷放的物品共

５#危及人身和房屋安全的行为#

$二%承租人不得改承房屋的内部房构"设施和

对房屋房构有影响的设备# 承租人租要对房屋进行

改改!包括但不限于装包装修"更换门窗"更装装护

护!在在得出租人得面同意后方可面施!费用由承租

人承担# 人担房屋时!承租人不得拆除改改的部分!

出租人不出偿承租人因改改而支出的费用#

承租人未未得面同意擅自改改或者人担房屋时

拆除改改部分的!应当应复原复或者赔偿损失#

第十一条　租赁合同的变更

因面施施6规规"房屋屋在9在用!出租人:;

9<该住房的!应对承租人对行安行# 承租人可在

出租人:供的#房?@选择住房选择承租!C方

方E承更协协#

第十二条　租赁合同的提前终止和承继
$一%租赁期间出赁下列下列的!本合同本合!

由由造成的损失C方M不承担责任的

１因因O"地地"Q水等不可水等导致该住房

及附属设施设备及失或者失或损坏损法使用的共

２法律法规规定或C方X定本合的#下列#

$二%租赁期间!承租人因YZ人["YZ9\

及住房等下住^_承`!不不b合公共租赁住房租

住资格资件的!本合同本合# 承租人应当及时当当

地住房ef主管部门主管!部人担租赁房屋# jk

不管或lm人担租赁房屋的!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#

$三%承租人在承租期间期间的!共同主共人可

以选择承租该住房!租赁期限为本合同限为租赁

期限#

第十三条　租赁合同的续签

承租人在本合同租赁期限同t后租要选择租赁

的!:; ３ ３v当当地住房ef主管部门得面: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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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物配租续租申请! 经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审核同意

的"出租人与承租人续签租赁合同!

第十四条　单方解除权的行使
#一$出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"承租人有权单

方解除合同合

１未按约定交付房屋或者交付的房屋不符合

质量安全标准的的

２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房屋维修义务"严重影

响正常使用的!

#二$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"出租人有权单

方解除合同"提前收回出租房屋合

１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'家庭人口或住房状

况"骗取公共租赁住房租住资格的的

２转借'转租或者利用承租房屋从事经营活

动'擅自调换承租房屋的的

３承租人在租赁期间"承租或者承购其他保障

性住房的的

４擅自拆除或者改造承租房屋结构及附属设

施设备"在出租人提出的合理期限内未修复的的

５故意或者过失损坏承租房屋"在出租人提出

的合理期限内未修复的的

６无正当理由连续 ６ 个月未在承租房屋内居

住的的

７累计 ６ 个月未支付租金的的

８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的

９不按约定安全使用房屋导致房屋结构损坏'

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的!

第十五条　出租人的违约责任

出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"向承租人支付本合

同租金总额 ３０％的违约金"并赔偿承租人超出违约

金以外的损失部分合

#一$因房屋权属争议导致本合同无效或本合

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的

#二$本合同第十四条第#一$项所列行为之

一的!

第十六条　承租人的违约责任

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"向出租人支付本合

同租金总额 ３０％的违约金"并赔偿出租人超出违约

金以外的损失部分合

#一$违反使用'维修'返还等约定义务的的

#二$本合同第十四条第#二$项所列行为之

一的!

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的"自本合同约定的支付

日起"每逾期一日"按日租金的 ３ 倍向出租人支付违

约金!

承租人逾期返还该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'相关

物品的"自约定返还房屋之日起"按日向出租人支付

原日租金 ３ 倍的违约金"并按同期商品住房市场租

金标准向出租人赔偿损失!

第十七条　房屋的强制收回

承租人违反相关法律'法规'规章'政策规定及

本合同约定"应当返还房屋而拒不返还的"出租人可

依法强制收回"承租人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!

第十八条　争议解决方式

本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"法律'法规'规章'政

策有相关规定的"按规定执行的没有规定的"双方可

以协商和解"也可以请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! 和解'

调解不成的"双方可向租赁住房所在地有管辖权的

人民法院起诉!

第十九条　其他事项

双方双方合出租人出提请承租人提请承意合同

第一第一提请条条与提与提及合同中有关权利义务

的全部条条"的其其全全'准双的理解"承租人出方

租人/并并分理解本合同所有内分! 本合同一本二

二"4有同等法律效有"其中出租人一二"承租人一

二! 本合同自双方签合或或章之日起生效"章双方

权利义务履行权利义务!

本合同未同事事"双方可以可以A并协议! 本

合同的附附和A并协议协本合同不可分不的部分!

附附合附房屋附属设施设备'房屋房修'相关物

品品单单#出租人自自$

出租人#或章$合

I理人合

承租人#或JK$合

I理人合

可以理间合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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